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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梁杰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 5 名，实

际出席董事 5 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结合目前资本市场环境、镍领域新工艺更具优势等诸多因素的考虑，经公司

审慎分析，现决定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且该等授权

尚在有效期内，故本次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公司本次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事项，系公司结合目前资本市场环境、公司实际情况及镍领域新工艺更具优势

等诸多因素的考虑作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决定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该项议案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活动有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此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

项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全资子公司 6 万金属吨镍高压浸出项目并签署终止协

议的议案》 

因镍领域新工艺更具优势，经与合作方华鑫投资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拟终止

实施“6 万金属吨镍高压浸出项目”。双方已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终止协议，双方

均无违约责任，终止协议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全资子公司 6 万金属吨镍高压浸出项

目并签署终止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年产 2 万吨镍金属量富氧连续吹炼高冰镍

项目合资协议的议案》 

为继续推进公司在镍领域的布局及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更具优势的新工艺，

经审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寒锐钴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与华鑫投资有限公

司签订《合资协议》，设立合资公司印尼寒锐镍业有限公司。同意合资公司在印

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县振石印尼华宝工业园建设实施年产 2 万吨镍金

属量富氧连续吹炼高冰镍项目，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24,320.69 万美元，公司通过寒

锐钴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7,024.483 万美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0%，为

现金出资；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华鑫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7,296.207 万美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30%，为现金出资。项目实施建设期为 15 个月（不含论证及设计

阶段）。合资公司成立时的授权资本 150 亿印尼盾，其中寒锐钴业（香港）投资



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05 亿印尼盾，持股比例为 70%；华鑫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45 亿印尼盾，持股比例为 30%。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年产 2 万吨镍金属量富氧

连续吹炼高冰镍项目合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因市场环境变化、三元前驱体产能过剩，经审慎研究，公司拟终止三元前驱

体项目。公司前次募投项目为“10,000 吨/年金属量钴新材料及 26,000 吨/年三元

前驱体项目”，其中钴新材料项目、废旧电池回收项目已于 2023 年 12 月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已使用募集资金 93,959.84 万元（含因

实施该募投项目产生的应付未付款 9,991.14 万元）；已形成资产将继续使用，并

创造效益，保障公司的持续发展。 

为继续推进公司在镍领域的布局及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更具优势的新工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 102,537.53

万元（具体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调整至“印尼寒锐镍业有

限公司年产 2 万吨镍金属量富氧连续吹炼高冰镍项目”。该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

司印尼寒锐镍业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70%，合作方为华鑫投资有限公司）实施，

募集资金将通过出资、股东借款等方式投入，不足部分公司将自筹资金补充。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优化资金和调动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

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2024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在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 527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核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